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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草案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，已经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，成
为正式的法律。
这是在成文法国家范围内第一部以侵权法命名的成文法，在成文法国家的民法立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
的意义，对英美法系的民法也具有重要影响。
我作为研究侵权责任法理论和实践三十年，又亲身参加了《侵权责任法》制定全过程的一位民法专家
，在《侵权责任法》通过的那一刻，感到特别振奋，有一种强烈的幸福感。
这种振奋和幸福来自于对《侵权责任法》的感情，来自于对人民权利保护的责任感，也来自于侵权责
任法在保障人民权利方面的重要作用。
《侵权责任法》成为正式的法律，将来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作为保护人民权利的重要民事
法律武器，就能够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。
我作为一位专门研究侵权法的专家，怎能不感到兴奋呢!应当看到的是，从1986年4月12日立法机关通
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并于1987年1月1日正式实施，到2009年12月26日通过并于2010年7月1日
实施《侵权责任法》，中国的侵权责任法立法、司法和理论研究走过了一个不断发展、不断完善的道
路，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实践，司法实践不断积累丰富经验，最高人民法院据此制定很多重要
的司法解释。
在制定《侵权责任法》的过程中，这些本土经验成为法律制定的重要基础，再加上借鉴各国侵权法的
立法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，就形成了现在的《侵权责任法》。
可以说，《侵权责任法》标志着我国侵权责任法的建设进入了完善时期，中国民法典的主要立法任务
也已经基本完成。
我国的《侵权责任法》是独具特色的。
它不仅是单纯依赖于我国丰富的侵权的司法实践，也不仅是单纯依靠外国经验的借鉴，而是将我国丰
富的立法、司法实践经验和外国的立法经验进行整合，融会贯通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中国特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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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针对近来频发的学生伤害事故、公共场所以及大型群众性活动中的伤害事故，本书结合侵权责任法和
大量典型案例，对教育机构、监护人以及公共场所管理人、大型活动组织者侵权责任的认定与赔偿进
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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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无论是德国法院判例发展起来的交往安全义务，还是我国司法实务部门借鉴其创设的安全保障义务，
都是以一个专业的、以损害赔偿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经济、社会变迁的回应。
安全保障义务的首要目的在于，在民法上认可事实上的作为要求，并为社会中不断扩张的作为义务配
上一把侵权责任的利剑。
二、我国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我国关于安全保障义务的立法，是基于学者对该制度的研究才开展
起来的。
学者最初对经营者对服务场所的安全保障义务的界定包括：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。
①硬件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包括：(1)物的方面之安全保障，即服务场所使用的建筑物、配套服务设施
、设备应当安全可靠；(2)人的方面之安全保障，即经营者对于可能出现的危险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
范措施，配备数量足够的、合格的安全保障人员。
软件方面的安全保障义务包括：(1)消除内部的不安全因素，为消费者创造一个安全的消费环境；(2)
外部不安全因素的防范，制止来自第三方对消费者的侵害；(3)不安全因素的提示、说明、劝告、协助
义务。
随后，这一理论研究成果被最高人民法院起草颁行的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》所吸收。
该解释第条规定：“从事住宿、餐饮、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、法人、其他组织
，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，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
的，人民法院应予支持。
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，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。
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，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。
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，可以向第三人追偿。
赔偿权利人起诉安全保障义务人的，应当将第三人作为共同被告，但第三人不能确定的除外。
”在此之后，我国迎来了对于安全保障义务制度研究的高潮，截至目前，以“安全保障义务”为题的
公开成果已有267篇／部之多，这还不包括以“交往安全义务”、“交易安全义务”等为名义的相关研
究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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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学生伤害、监护人责任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》对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，因为涉及问题较广
，区分为公共场所管理人责任、群众性活动组织者两章讨论；对学生伤害责任和监护人责任各列一章
。
基本采取了“典型案例类型”、“新旧条文比较”、“新法理解与适用”以及“案例新解”的结构框
架，对于有些特殊问题，也做了一些单列的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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